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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8201820182018】】】】0474047404740474 号号号号    

    

关于对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7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资金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关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关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关于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1.年报披露，“2017 年黄金首饰消费出现了近三十年来的最大降

幅，黄金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公司黄金饰品业务包括黄金珠宝

首饰批发和黄金首饰加工 2 项业务，2017 年度公司黄金首饰批发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 63.19 亿元，同比增长 7.13%，毛利率 4.45%，同比

减少 1.37 个百分点；黄金首饰加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13 亿元，

同比增长 41.43%，毛利率 69.37%，同比增加 16.75 个百分点。请公

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黄金首饰消费下降的具体表现及原因分

析；（2）对比同行业公司黄金首饰业务收入和毛利率及其变动情况，

说明公司黄金首饰业务经营情况与行业趋势是否一致及原因；（3）



 2

报告期内黄金首饰批发业务、黄金首饰加工业务分别前 5 名供应商

的名称和采购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4）报告期内黄金

首饰批发业务、黄金首饰加工业务分别前5名客户的名称和销售额，

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5）在报告期内黄金首饰消费下降、

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黄金首饰加工业务毛利率增加的原因和合

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2.年报披露，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连续 2 年净流出，

其中 2017 年度为-16.73 亿元，2016 年为-1.38 亿元，2017 年净流

出大幅增加，且 2017 年四个季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均为负，分别

为-4.23 亿元、-9.30 亿元、-2.87 亿元和-3,440 万元。同时，公司

存货期末余额35.60亿元，较上年末余额18.23亿元大幅增长93.30%，

其中原材料期末余额 11.27 亿元，比期初余额 7.17 亿元增加 4.1 亿

元，库存商品期末余额 24.31 亿元，比期初余额 9.67 亿元增加 14.64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期末黄金存货不同来源（采购/租

借等），说明黄金价格波动对公司存货价值和当期损益的影响；（2）

结合 2017 年各季度存货余额环比变动情况，说明各季度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量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 2017 年黄金首饰批发业务

收入增长有限但毛利率显著下降的情况，说明存货大幅增长的原因

及合理性，以及与公司经营规模的增长是否匹配；（4）报告期内经

营活动现金支出前10名供应商/客户的名称、支付金额及业务内容。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公司 2018 年一季报披露，2018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9.09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22.67%，净利润和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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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8 万元、3,133 万元，同比却分别大幅下降 41.51%、51.59%，同

时应收账款同比大幅增加 235.15%，存货减少 39.20%。请公司补充

披露：（1）2018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毛利率、净利润却大

幅下降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2）2018 年一季度应收账款、存货变

动与上年同期及同行业本期变动比较情况，说明趋势是否一致及原

因；（3）2018 年一季度销售前 5 名客户的名称、销售额、结算方式

和应收账款金额，以及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二二二二、、、、关于资金和业绩承诺情况关于资金和业绩承诺情况关于资金和业绩承诺情况关于资金和业绩承诺情况    

4.年报披露，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1 亿元，

去年同期净流出 16.07 亿元，公司期末负债余额合计 27.38 亿元，

同比增加 5.69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8.27 亿元，同比增加

234.06%，长期借款期末余额 1.4 亿元，同比增加 363.58%，2017 年

度财务费用 1.52 亿元，同比增长 297.56%。在投融资现金流入大幅

增加的同时，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 68.15 亿元，同比仅增加 4.56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环境和上下游

客户是否发生变化，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投入大幅增加但营业收入增

加有限的具体原因；（2）结合报告期内资金流向情况，说明是否存

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董监高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或变相占用情况。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5.年报披露，深圳金桔莱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数 1.75 亿元，实

际完成数 1.51 亿元，差额 2,366.95 万元。同时，深圳金桔莱期末

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5.15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业绩

承诺期内，公司历年为深圳金桔莱提供的借款、担保等财务资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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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额、期末余额，以及收取的资金占用利息、担保费用金额；（2）

业绩承诺期内，深圳金桔莱历年业绩承诺数中是否扣除上市公司提

供的财务资助等成本，如是，请说明具体扣除情况，如否，请说明

是否构成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以规避业绩补偿义务。请财

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6.年报披露，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黄金珠宝业务、百货零售业务

和秋林食品业务，2017 年合计实现净利润 1.64 亿元，扣非净利润

1.58 亿元，其中深圳金桔莱主营黄金珠宝业务，2017 年度业绩承诺

实际完成数 1.51 亿元，即百货零售业务和秋林食品业务合计仅实现

扣非净利润约 7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业绩承诺期内，公

司黄金珠宝业务、百货零售业务和秋林食品业务历年分别的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和净利润；（2）结合公司百货零售业务和

秋林食品业务近年收入、成本和费用变动情况，说明其经营业绩变

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为深圳金桔莱实现业绩承诺转移成本

费用的情况。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7.年报“合并范围变动“部分及临时公告披露，公司本期投资

天津秋林首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上市公司作

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9,999 万元，广州首岳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1 万

元，截至前期公告日尚未开展业务活动。同时，广州首岳曾与公司

控股股东颐和黄金共同出资设立了天津颐和首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颐和首岳），其中广州首岳为执行事务

合伙人。工商信息显示，2017 年 11 月 28 日，颐和首岳更名为天津

秋林首岳黄金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此外，公司于 2017



 5

年 9月 28 日公告，拟与广州首岳等共同发起设立芜湖通用航空产业

投资基金（暂定名）。请公司补充披露：（1）芜湖通用航空产业投资

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包括各发起方实缴出资金额、日期，基金备

案和项目投资进展；（2）天津秋林首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实缴出资金额、日期，报告期内业务开展和资金流向情况，

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3）报告期内上市公司与天津秋林

首岳黄金产业投资合伙企业的关联往来情况。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三三三、、、、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及其他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及其他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及其他关于财务信息披露及其他    

8.年报披露，“2017 年秋林食品通过不断推陈出新和主题营销，

极大地提升了销售业绩的增长”，但 2017 年度公司食品加工出售业

务营业收入下降 1.87%，毛利率减少 0.1 个百分点。请公司补充披露，

秋林食品销售业绩较大增长的具体表现，并说明公司信息披露是否

准确。 

9.年报“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发生重大变化情况的说明”部

分披露，长期待摊费用、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长期借款期末数同

比变化较大。请公司补充披露：（1）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长期借

款是否为资产项目，公司信息披露是否准确；（2）严格按照《格式

准则第 2 号》的要求，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及原因。 

10.年报“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部分披露，公司 2017 年主

营业务收入金额 67.45 亿元，2016 年年报金额 62.88 亿元，本期比

2016 年增减金额 776.41 万元。请公司核实相关数据披露是否有误，

并予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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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3.24 亿元，其中应收

黑龙江奔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讼房款 1.12 亿元，公司 2016 年末

和 2017 年末均按 50%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

第二名期末余额 1.18 亿元，款项性质同为处置投资性房地产，公司

按 15%比例计提坏账准备。2017 年 6 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判决奔马实业返还 1.03 亿元及利息。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

法院判决执行进展及公司收款情况；（2）上述应收款项可收回情况

的测算依据，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3）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

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披露是否准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2.年报披露，截止报告期末，股东天津嘉颐实业有限公司质押

及冻结股份总数为 232,136,752 股，其中质押股份数为 232,130,000

股，冻结股份数为 6,752 股；颐和黄金制品有限公司质押及冻结股

份总数为 25,753,266 股，其中质押股份数为 25,499,276 股，冻结

股份数为 253,990 股。201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公告披露，嘉颐实

业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232,100,000 股。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和冻结临时公告披露情况；（2）嘉颐

实业质押股份数前后披露不一致的原因。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

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8 年 5月 10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8 年 5月

15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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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八年五月九日 


